
唐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公告

辽阳市惠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：本委已受理申请人李连伟与你单位工伤
赔偿争议案（唐劳人仲案【2025】111号），现已依法审理终结。本委
依法裁决如下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88404.
12元。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7887.48元。
三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4000元。四、被申请人支
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72000元。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住院伙食
补助费680元。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交通费680元。综上，被申请人
辽阳市惠忠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申请人李连伟共支付253481.6元。因其
他方式无法送达，现以公告形式送达仲裁裁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
视为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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